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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115年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就(創)業促進 

及障礙排除輔導支持實施計畫 

115.03.18擬定 

壹、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貳、目的： 

    有鑒於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因社會及家庭資源薄弱，致其就業市

場競爭力較為弱勢，或就業後對於職場工作無法適應，甚至未做好

就業準備。因此，針對有工作能力但於就業方面有困難及障礙者，

特辦理就(創)業促進及障礙排除輔導支持計畫，協助低收及中低收

入戶家庭排除就業障礙，使其能順利進入職場穩定就業，改善家庭

生活條件及經濟環境，使家庭有脫貧之機會。 

參、實施對象： 

一、本府列冊(或列計)低/中低收入戶戶內有工作能力未就業

者。 

二、本府列冊(或列計)低/中低收入戶之子女及其餘戶內人口，

有意願精進才藝或在職進修者。 

三、本府列冊(或列計)低/中低收入戶戶內希冀提升家庭收入而

有就(創)業相關行動者，如正在微型創業或欲擴大創業規模

者、已進入職場而欲謀求穩定工作者。 

肆、計畫目標： 

一、協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戶內有工作能力者就業媒合相關服

務，縮短家戶內因失業所產生之經濟空窗期。 

二、協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民眾排除因照顧子女導致無法順利

就業、社會參與之障礙，使其順利進入職場，提升家中經

濟收入及促進社會參與。 

三、開發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二代子女自身潛能，增進學識

知能或特殊才藝，發展自我人力資本，提升並增強其未來

的社會競爭力。 

四、鼓勵低收及中低收入戶透過公私部門招考、甄試、考取職

業證照等管道謀求穩定工作或提升自我，提升家庭經濟收

入。 

五、補助民間單位辦理就業促進相關課程，提升低收及中低收

入戶民眾就業技巧及就業態度，增進其進入職場之有利條

件，亦降低其遭遇社會排除之可能性。 

六、協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微型創業，補助其在微型創業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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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經濟協助，協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脫離貧窮。 

伍、實施期程：自奉核後至115年12月31日止。 

陸、實施方式及項目： 

一、個案服務與轉介： 

(一) 協助本縣列冊低收及中低收入戶戶內有工作能力未就業

者求職轉介及輔導就業。 

(二) 透過花蓮及玉里就業中心提供個案管理就業服務，包括

各行各業就業機會、工作條件等資訊，並協助低收及中

低收入戶欲媒合就業者推介應徵工作。 

(三) 由社工員提供申請本計畫之民眾個案管理服務，除就

(創)業障礙排除外，亦結合職涯探索及輔導等資源，協

助其釐清個人生涯目標。 

二、就(創)業障礙排除服務： 

(一) 子女臨時托育及照顧服務： 

1. 因參加本府辦理之脫貧方案課程或因求職應徵致暫

時無法照顧家中0-12歲子女者，補助托育或安親班

照顧等托育費用。 

2. 因就業需求、參加就(創)業促進課程、職業訓練及

參加受本府委託辦理就(創)業促進課程致無法照顧

家中0-12歲子女者，補助托育或安親班照顧等費

用。 

(二) 子女才藝課輔費用補助：子女未來有意願就讀大學，惟

課業表現有科目欲加強者、或有特殊才藝技能，欲參加

才藝課程提升自我者，補助補習班及才藝課程、教材購

置等費用。 

(三) 通勤費用及購買交通工具補助：求職期間需往返住家及

媒合之工作地點即可申請。因交通影響致已錄取工作無

法到職者，補助通勤或購買交通工具之費用，以協助其

穩定上下班。 

三、就(創)業促進相關輔導措施： 

(一)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就業促進課程之計畫，達成適性就

業，增強就業能力及改善家庭經濟之目標。 

(二)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職場參訪之相關費用，如講師費、餐

費、場地租借費等，協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了解花蓮產

業，增進弱勢民眾對職場了解之程度。 

(三) 補助有意願卻因經濟因素致不能參加公私部門招考及經

考選部舉辦之國家考試者、或積極參與進修課程及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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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術士或職業證照之費用，如報名費、交通費、教

材費、學費等，藉此鼓勵案家提升自我以謀求穩定工

作，提升家庭經濟收入。 

(四) 有意願且正在創業者，或已經創業欲擴大創業規模提升

客源者，補助購買生財工具或更換生財設備，藉此鼓勵

案家透過微型創業減輕成本壓力，提升家庭經濟收入。 

四、其他：經本府評估，認為有提供本計畫補助之必要者。 

柒、補助項目及補助標準： 

實施方式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補助標準 備註 

就(創)業

障礙排除

服務 

子女臨時

托育 

及照顧 

日間托育 
每日最高補助

800元 

1.本補助項目以

「花蓮縣居家式 

  托育人員及托 

  嬰中心收退費 

  標準」為依據 

2.本項每案累計 

  最高補助9萬元 

3.臨時托育費用 

  依照勞動部每 

  年基本時薪 

  訂定之 

半日托育 
每日最高補助

400元 

臨時托育 
每名兒童補助每

小時190元 

消耗品 

奶粉、尿布等，

每人每月申請以

2,000元為限 

安親班照

顧費用 

每名兒童每月最

高補助6,000元 

子女才藝

課輔 

補習班課

程費用 

每名兒童每月最

高補助6,000元 
1.本項每案累計 

  最高補助9萬元 

2.須接受本府追 

  蹤子女學習成   

  果或才藝表現 

才藝課程

費用 

每名兒童每月最

高補助6,000元 

才藝課程

教材購置

費用 

補助每名兒童最

高2萬元，且3年

內以申請1次為

限 

交通費用

補助 

往返住家

及工作地

點之通勤

費用 

5公里以上至未

滿30公里每趟

(指單程，以下

同)最高補助200

元；30公里以上

至未滿70公里每

趟最高補助400

元；70公里以上

每趟最高補助

500元 

採實報實銷，每

人每月最高補助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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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補助標準 備註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購置費用 

補助每名個案最

高3萬元，且3年

內以申請1次為

限 

受補助人後續須

實際就業，若無

則依本府評估是

否追回補助款 

就(創)業

促進相關

輔導措施 

補助辦理

就業促進

課程 

講師鐘點

費、資料

印刷費、

場地租借

費、場地

佈置費、

雜支等課

程相關費

用 

最高補助新台幣

10萬元整，補助

單位申請經常性

支出最少應編列

百分之二十自籌

款。 

1.申請單位應提 

  供相關計畫書   

  及經費概算表 

2.活動辦理完成 

  後，應提供出   

  席名冊、成果 

  報告等相關資 

  料併同支出憑 

  證等送至本府 

  進行核銷作業 

補助辦理

職場參訪 

公私部門

及國家考

試等甄試

費用 

報名費、

交通費、

教材費等

甄試相關

費用 

每戶3年內以補

助1人為限，補

助金額最高

8,000元 

1.本項每案累計 

  最高補助9萬元 

2.須接受本府追 

  蹤後續就業/創   

  業或證照考取 

  進度 

學歷提升

進修費用 

報名費、

教材費、

學費等相

關進修費

用 

每戶3年內以補

助1人為限，補

助金額最高2萬

元 

相關技術

士或職業

證照考試

費用 

報名費、

證照費、

術科測試

費等相關

費用 

不分級別，每戶

3年內以補助1人

為限，補助金額

最高5,000元 

生財設備

補助 

封口機、

冷凍櫃等

使用性長

久之設備 

3年內至多補助

每戶3萬元之生

財設備 

其他 

因就(創)

業所產生

而需排除

之障礙 

補助因就

(創)業所

產生而需

排除之障

礙 

3年內至多補助

每戶2萬元協助

就(創)業障礙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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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申請程序： 

一、由本府社會處救助科社工員結合各網絡單位(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社工員、就業服務中心就業服務員、民間社福單位社工

員或鄉鎮市公所)共同訪視擬定處遇計畫，由救助科社工員

填寫申請相關表件並依計畫內容簽准後執行。 

二、由本府救助科社工員追蹤補助項目之使用狀況，評估補助項    

目使用狀況。 

三、申請人若以詐術、虛偽不實之文件及其他不法行為申請補助

者，本府將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將追回撥付之補助款。 

玖、預期效益： 

一、建構個案正向、積極之職場倫理及就業態度，增進其求職之

能力，期待能有效協助其穩定之就業，改善生活條件、降低

社會排除並使家庭有脫貧之機會。 

二、累積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內二代子女人力資本，提升並增強其

未來的社會競爭力。 

三、協助個案創立個人品牌、進行或擴大微型創業，期待能提升

創業成功率及拓展客源，運用自身力量改善生活條件及經濟

環境，達成脫離貧窮之目標。 

拾、預算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115年度花蓮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社

會救助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之預算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自奉核後實施。 

 

 


